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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美容保健科(以下簡稱本科)為使校外實習期間，學

生作息正常，遵守實習單位工作體制及規定，特訂定『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美容保健科

學生校外實習獎懲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獎勵方面： 

有下列事蹟者予以適度獎勵 

一、學生在實習期間行為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核予嘉獎： 

（一）實習努力，有優良成績者。 

（二）參加公司各種比賽成績優良者。 

（三）拾金(物)不昧者。 

（四）品行端正，足資示範者。 

（五）禮節周到，有具體事蹟者。 

（六）熱心參與課外活動者。 

（七）節儉樸實者。 

（八）住宿生內務整潔者。 

（九）友愛同學，熱心助人者。 

（十）值勤、值日特別盡職者。 

（十一）自動為公服務者。 

（十二）檢舉弊害經察明屬實者。 

（十三）勸告同學向上者。 

（十四）愛護實習單位設施有具體事實者。 

（十五）有其它優良事蹟合於嘉獎者。 

二、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計小功獎勵： 

（一）服務熱忱對提高校譽有特殊事實者(經實習單位提出者，應由實習單位主管給予

承認)。 

（二）參加正式比賽或參加地區性比賽表現優良者。 

（三）在校外實習或服務，表現優良，光大校譽者。 

（四）校外實習成績特別優良或列為訓練單位前三名，足以成為實習生之楷模。 

（五）扶助同學而具有確切事實及成效者。 

（六）對特殊事故、偶發事件處置適當，獲得良好評價者。 

（七）拾金(物)不昧，且價值較大者。 

（八）擔任幹部負責盡職，成績優良者。 



（九）見義勇能保全團體或同學之利益者。 

（十）敬老扶幼，有顯著事實表現者。 

（十一）檢舉重大弊害，經查明屬實者。 

（十二）其他優良事蹟，足以獎勵者。 

三、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功之獎勵： 

（一）學生在校外實習期間有特殊貢獻者或優良事蹟者。 

（二）校外實習期間有優異之表現，因而提高校譽者。 

（三）冒險犯難、捨己為人，堪為他人楷模者。 

（四）代表學校對外參加比賽，獲得全國性冠軍或第一名者（其他各項比賽得類此酌予

獎勵）。 

（五）愛護學校或同學，確有特殊事實表現，提高校譽者。 

（六）有特殊優良表現，堪為全校學生模範者。 

（七）提供優良建議，並能率先力行，增進校譽者。 

（八）編著或譯述有價值之作品，有益於國家社會者。 

（九）其他合於記大功或特別獎勵者。 

第三條    懲罰方面： 

一、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記申誡處分： 

（一）違犯校規情節輕微者。 

（二）行動懈怠，精神萎靡，言行態度輕浮者。 

（三）在校內外對師長禮節不週者。 

（四）隨地吐痰或拋棄果皮、雜物、紙屑者。 

（五）不遵守秩序，恣意喧嘩者。 

（六）不按時繳交實習日誌或作業者。 

（七）言行不檢有失學生儀態者。 

（八）擔任幹部未盡職責行為輕微者。 

（九）未依規定清掃指定清潔區域，維護環境整潔者。 

（十）違反門禁管制有關規定情節輕微者。 

（十一）其他事端情節合於記申誡者。 

二、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小過以上處分： 

（一）對上司態度傲慢者。 

（二）對師長有不禮貌行為，情節輕微者。 

（三）惡意攻訐同事或助長同事間之糾紛者。 

（四）挑撥離間、惹事生非，破壞團體和諧者。 

（五）擾亂團體秩序，情節輕微者。 

（六）在外行為不檢，有損校譽者。 

（七）無故辱罵他人者。 

（八）拾金不報，佔為已有者。 

（九）妨害團體整潔或公共衛生者。 



（十）言語行為有傷風敗俗者。 

（十一）服裝儀容不整，有違善良風俗者。 

（十二）未經請假，擅自外出者。 

（十三）逾假遲歸者。 

（十四）偽造家長函件、私蓋家長印章或找人冒代家長來電請假者。 

（十五）污損公物，情節輕微者。 

（十六）喝酒或吸煙、嚼食檳榔者（附加實施愛校服務及戒菸教育）。 

（十七）不遵守交通秩序者。 

（十八）無照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或校內騎乘機車者。 

（十九）汽、機車借予無駕照同學駕駛者。 

（二十）校外交通違規，經由交通主管單位通知學校者。 

（廿一）違反門禁管制規有關規定情節嚴重者。 

（廿二）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輕微者。 

（廿三）未經請假，擅自外出者。 

（廿四）上、下班無故遲到、早退者。 

（廿五）重覆答應二家以上實習單位，情節輕微者。 

（廿六）私自轉換實習單位，情節輕微者。 

（廿七）私自提早結束實習，未經學校核准同意。 

（廿八）其他事端，情節合於記小過者。 

三、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過以上處分： 

（一）具有上列情形之一者，依情節嚴重或經記過處分後仍不知悔改者。 

（二）私自轉換實習單位，未經學校核准同意，情節重大者。 

（三）在實習單位內聚賭、酗酒或涉足不良場所（如：賭博、電動玩具場所、色情場所），

有損校譽者。 

（四）擅自重覆答應二家以上實習單位，違反誠信影響校譽，情節重大者。 

（五）國內（外）實習或旅遊，行為不當，有損校譽者。 

（六）酗酒滋事，有辱校譽者。 

（七）有賭博行為者。 

（八）假借名義，從事不正當活動者。 

（九）拾物隱匿不招，侵佔他人財物者。 

（十）偷竊他人物品經查證屬實者。 

（十一）行為不檢，屢誡不悔者。 

（十二）出入不正當場所有損校譽者。 

（十三）偽造、冒用、塗改公有或他人文書、票證、印鑑等。 

（十四）欺騙師長以達個人目的者。 

（十五）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嚴重者。 

（十六）污損公物，情節重大者。 

（十七）為他人作不實之證明者。 



（十八）經常違背學校規定，屢勸無效者。 

（十九）其他事端情節合於記大過者。 

第四條    為鼓勵學生改過遷善，學生所受之懲罰准予同等獎勵相抵。 
第五條    實習獎懲，按下列標準加分或扣分： 

嘉獎一次，加操行總成績1 分。 
小功一次，加操行總成績2.5 分。 
大功一次，加操行總成績7.5 分。 
警告一次，扣操行總成績1 分。 
小過一次，扣操行總成績2.5 分。 
大過一次，扣操行總成績7.5 分。 

第六條    學生獎懲，除依照以上辦法評定外，並得視動機、目的、態度、手段以及行為影響等情形，

酌予變更獎懲。 

第七條    記大功、大過者，由學務處簽請校長核准；記嘉獎、申誡、小功、小過者，均由學務主任

核准。 

第八條    學生記大功或記大過以上之獎懲，均應列舉事實。 

第九條    記大過、定期察看、定期休（停）學、退學之處分，均須經獎懲委員會通過後執行。 

第十條    學生獎懲結果應公布周知，受大過（含）以上處分者，如未滿 18 歲之特殊案例，經獎懲

員會決議者，得以書面通知當事人之監護人。 

第十一條  學生受小過（含）以上處分，應給予書面通知，並附知申訴之有關事項。 

第十二條  學生對於學校之獎懲處分，認有違法或不當並損及個人權益者，得依學校申訴辦法之規

定，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十三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科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